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10/08-09號文件  

 
 

2008年 11月 7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2008年 10月 31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報告  

 
 
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亦不受立法會修訂的法律公告  
 
《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章 ) 
《2008年聯合國制裁 (武器禁運 )(修訂 )規例》 (第236號法律公告 ) 
《〈聯合國制裁 (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 )(禁止恐怖主義活動 )規例〉 (廢除 )
規例》 (第237號法律公告 ) 
 
  第 236及 237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的指示並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
章 )("該條例 ")第 3條訂立。  
 
2.  第 236號法律公告修訂《聯合國制裁 (武器禁運 )規例》 (第 537
章，附屬法例E)("武器禁運規例 ")，以落實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安理會 ")
於 2008年 7月 10日通過的第 1823(2008)號決議中的某項安理會決定。  
 
3.  武器禁運規例第 1(1)條中 "受禁制目的地 "的定義現予修訂，以
刪除對盧旺達的提述。據此，自本規例生效日期起，盧旺達不會視為

武器禁運規例所訂的受禁制目的地，而根據武器禁運規例施加的禁

制，亦不再適用於盧旺達，或就盧旺達適用。  
 
4.  因應在 "受禁制目的地 "的定義中刪除對盧旺達的提述，武器
禁運規例的下列條文亦須予修訂  ⎯⎯  
 

(a) 第 1(3)條 (釋義及適用範圍 )；  
 
(b) 第 2(1)條 (向受禁制目的地交付及供應某些物品 )；  

 
(c) 第 3(1)條 (輸出某些物品至受禁制目的地 )；  
 
(d) 第 7(2)及 (5)條 (以受禁制目的地為目的地的某些物品的載

運 )；  
 
(e) 第 8(1)、(3)、(5)及 (8)條 (調查可疑船舶、飛機及載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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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第 10(1)條 (罰則及法律程序 )；及  
 
(g) 附表 2第 2(5)條 (證據及資料 )。  

 
5.  第 236號法律公告亦修訂武器禁運規例，以落實安理會於
2001年 9月 10日通過的第 1367(2001)號決議中的安理會決定，終止有關
禁止向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出售或供應武器及相關物料的制裁。  
 
6.  第 237號法律公告廢除《聯合國制裁 (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 )(禁
止恐怖主義活動 )規例》(第 537章，附屬法例H)，以落實安理會於 2001年
9月 10日通過的第 1367(2001)號決議中的安理會決定，終止有關禁止向
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境內的恐怖主義活動提供武裝及訓練的制裁。  
 
7.  根據該條例第 3(5)條，《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第 34及 35條
不適用於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因此，上述規例不受立法會修訂。

該等規例已於 2008年 10月 31日刊登憲報當日起生效。  
 
8.  應法律事務部要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提供了一份有關上述

附屬法例背景的文件 (附件 )，供議員參考。  
 
9.  第三屆立法會 (2004-2008年度 )成立了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以研究相關課題。該

小組委員會於 2008年 6月 20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內務委員會原則
上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根據該條例第 3條訂立的規例，而第四屆立
法會的內務委員會應進一步研究此事 (立法會 CB(2)2408/07-08號文件
第 75至 79段 )。議員可考慮是否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上述附
屬法例及日後根據該條例第 3條訂立的其他同類規例。  
 
10.  上述兩項規例在草擬方面並無問題。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鄭潔儀  
2008年 11月 3日  



附件






































